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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市教育局 

诸暨市财政局 
 

诸教〔2017〕72号 

 

 

关于做好免除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

学杂费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普通高中： 

根据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教明电〔2016〕

1 号）和《关于抓紧做好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免学杂费相关数据报送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浙学助〔2016〕

29 号）要求，现将诸暨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

费相关工作通知如下: 

一、免学杂费对象 

免学费对象为具有正式注册普通高中学籍的低保家庭子

女、特困职工子女、福利机构监护的未成年人、革命烈士子

女、五保供养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学生,但不包括已享受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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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资助机构学费全额减免或补助的学生。 

二、免学杂费标准 

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学费按物价部门核定标准免收；民办

普通高中学校按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学费标准免收。 

三、经费补助方式 

免学杂费所需经费由省、市两级财政统筹解决。对公办

学校，因免学杂费导致学校收入减少的部分，由财政按照免

学杂费人数和免学杂费标准补助学校，对民办学校，按照享

受免学杂费政策学生人数和公办学校免学杂费标准予以补

助。其中，民办学校学杂费标准高于公办学校学费标准的部

分，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。 

四、免学杂费申请及免除 

（一）按学年申请。免学杂费补助按学年在秋季学期申

请和评审，春季学期根据情况变动进行个别调整。凡符合免

学杂费申报条件的学生按学年填写《诸暨市普通高中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申请表》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各校须

对学生提交材料进行认真评审，并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

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经教育、财政联合审核确认后按实足额拨付补助资金。 

（二）按学期免除。开学收费时确认符合免学费申报条

件的学生，可直接免除，难以确认的，可先收后退，待确认

后，按下述办法退还：公办学校按实际收取的学费退还；民

办学校按同类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学杂费标准退还，学费标准

高于同类公办学校的部分可不退还学生，低于同类公办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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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费标准的，按学生实际缴纳标准退还。 

各校要加强资助管理工作，完善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，

加强符合免学杂费条件学生的资格认定工作，保证学生基本

信息真实准确，确保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，并按上级资助管

理部门有关要求，登录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”，完成

数据上报工作。对虚报学生人数、骗取财政资金等行为，将

依法严肃查处。 

 

附件： 

1.诸暨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申请表 

2.诸暨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免学杂费学生

名册   

 

 

 

   诸暨市教育局   诸暨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3日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绍兴市教育局，诸暨市委办、市府办。 
 
诸暨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17 年 5月 2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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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诸暨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申请表 

 

学生 

姓名 
 

性 

别 
 

出生 

年月 
 民族  

学校  班级  
入学 

时间 
 

家 

庭 

成 

员 

情 

况 

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家庭 

经济 

状况 

户籍所在地  
主要收 

入来源 
 

家庭住址  
邮编和 

联系电话 
 

申请 

免学杂

费理 

由（附

证明材

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校 

审核 

意见 

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公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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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诸暨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免学杂费学生名册 

 

制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核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日期：         （第   页，共  页） 

序号 姓名 性别 资助类别 出生年月 入学时间 学籍号 班级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
免学杂费金额

（元） 
备注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注：资助类别按下列类别确定：低保家庭子女、特困职工子女、福利机构监护的未成年人、革命历士子女、五保供养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学生。 


